
佳木斯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清单(征求意见稿）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处罚权限

1
对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
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
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处罚

《佳木斯市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条例》（2024年6月29日
修正）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
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第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
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
供场地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

从轻处罚

对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
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
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主动
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造成
环境卫生污染，恢复原状的

处以五百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一般处罚

对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
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造成
地面等处环境卫生污染的,未能
恢复原状的

处以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对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
和区域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
地的，造成地面等处环境卫生
污染，未能恢复原状的

处两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从重处罚

对屡次（三次以上）在当地人
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
天烧烤食品并造成相对严重的
环境卫生污染，且无法复原的

处三千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对屡次（三次以上）在当地人
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为
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并
造成相对严重环境卫生污染无
法复原的

处以四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2

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物业管理区
域内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损毁花、草、树木，侵占绿地的
处罚

《佳木斯市物业管理条例》（2024年6月29日修正）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得有下
列行为：（二）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损毁花、草
、树木，侵占绿地；
第六十九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规定的，由市、县（市）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

从轻处罚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恢复原状
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一般处罚
主动减轻违法行为，未能恢复
原状，但能及时补救的

处以六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从重处罚
逾期不改正，且无法恢复原状
的

处以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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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处罚权限

3
对建设工程项目绿地率未达到标
准的处罚

《佳木斯市城市绿化条例》（2022年8月1日施行）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绿地率不得低于国家和省有关强
制性标准。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审查建设工
程项目绿地规划指标并监督实施。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项目绿
地率未达到标准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在相
应位置补植，并对建设单位按未达标绿地面积处以所在
区域当年基准地价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情节轻微的，且在相应位置补
植的

对建设单位按未达标绿地面积处
以所在区域当年基准地价一倍罚
款

市、县（市）
区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且无法在相应位置
补植的

对建设单位按未达标绿地面积处
以所在区域当年基准地价二倍罚
款

市、县（市）
区

4
对擅自砍伐、迁移城市树木的处
罚

《佳木斯市城市绿化条例》（2022年8月1日施行）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城市树木。
确需砍伐城市树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市人民政府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按照审批权限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符合砍伐的条件包括：
（一）城市建设需要，且无迁移价值的；
（二）严重影响居民采光、通风，严重倾斜阻碍交通或
者危及公共安全，且无迁移价值的；
（三）对人身安全或者其他设施构成威胁，且无迁移价
值的；
（四）自然枯死或发生病虫害确实无法挽救的；
（五）影响其他树木生长抚育，且无迁移价值的。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城市树木。确需
迁移的，应当经市、县（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操作，迁移到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指定地点，加强养护管理。树木迁移未成活的，
应当补植相同数量同种类同规格的树木，或者采取其他
补救措施。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擅
自砍伐、迁移城市树木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情节轻微的 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市、县（市）

区

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的
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

市、县（市）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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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砍伐、擅自移植古树名木及古
树后续资源的处罚

《佳木斯市城市绿化条例》（2022年8月1日施行）
第三十一条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
。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
府批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砍伐、
擅自移植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的，由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从轻处罚
擅自移植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
资源的

处以一万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市）

区

一般处罚
擅自砍伐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
资源的

处以两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市、县（市）

区

从重处罚
砍伐、擅自移植古树名木及古
树后续资源，情节严重的

处以三万元罚款
市、县（市）

区

6
对设置隔离锥、绳索、禁停牌等
障碍物侵占人行道公共停车泊位
的处罚

《佳木斯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5月
1日施行）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第二款规定，设置隔离锥、绳索、禁停牌等障碍物侵
占人行道公共停车泊位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或者继续违法行为的，处以每车位200元
罚款；

不予处罚

按要求改正，违法行为轻微且
没有危害后果，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清理侵占人行
道公共停车泊位的

不予处罚 县（市）区

一般处罚
逾期未改正或者继续设置隔离
锥、绳索、禁停牌等障碍物侵
占人行道公共停车泊位的

处以每车位200元罚款 县（市）区

7
对在人行道公共停车泊位经营性
展示车辆或者长期停放车辆，妨
碍他人使用的处罚

《佳木斯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5月
1日施行）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第三款规定，在人行道公共停车泊位经营性展示车辆
或者长期停放车辆，妨碍他人使用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以每车位200元罚款;

不予处罚
按要求改正，违法行为轻微且
没有危害后果，主动消除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县（市）区

一般处罚 逾期未改正的 处以每车位200元罚款 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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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架空管线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
或者在政府确定的主要街道、重
点区域公共场所上空新建架空管
线设施的处罚

《佳木斯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23年5月
1日施行）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处理：（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一条规定，架空管线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或者在政府确
定的主要街道、重点区域公共场所上空新建架空管线设
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
款；

从轻处罚
规定时限内整改，主动消除危
害后果的

处以2000元以上5000以下罚款 县（市）区

一般处罚
未在规定时间整改，逾期按照
要求整改，消除危害后果的

处以5000元以上8000以下罚款 县（市）区

从重处罚 逾期未整改 处以8000以上10000以下罚款 县（市）区

9
对禁止焚烧区域内焚烧、抛撒祭
祀用品的处罚

《佳木斯市文明祭祀条例》（2021年1月1日施行）      
第十三条 在禁止禁烧区域内焚烧、抛撒祭祀用品的，有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祭祀用
品，并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从轻处罚
对初次在禁止禁烧区域内焚烧
、抛撒祭祀用品的，停止违法
行为，清理环境污染物的

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一般处罚
对两次在禁止禁烧区域内焚烧
、抛撒祭祀用品的，停止违法
行为，清理环境污染物的

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县（市）区

从重处罚
对两次以上在禁止禁烧区域内
焚烧、抛撒祭祀用品的

处以200元罚款 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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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1
未按批准的时间、地

点从事露天烧烤经营

的

【地方性法规】

《黑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四十二条第十六项“未按批准的时间、地点

从事露天烧烤经营的,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元
以下罚款。造成地面等处环境卫生污染的,责令

恢复原状,并可以暂扣其烧烤设备”

从轻处罚

一般处罚

从重处罚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处罚权限

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环

境卫生污染，恢复原状的
处以200元罚款

县（市）区

造成地面等处环境卫生污染的,未

能恢复原状的

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并可以暂扣其烧烤设备

屡次（三次及以上）未按批准的时
间、地点从事露天烧烤经营的，并
造成相对严重环境卫生污染无法复

原的

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并可以暂扣其烧烤设备


